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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航空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３５）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天

津直升机研发中心、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模拟技术研究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琳、胡应东、唐强、舒振杰、孟宪锋、禹科、段镖、曹国杰、何志凯、王刚强、吴冲、

顾冬雷、赵佳、郭剑东、高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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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轻小型无人直升机

飞行控制系统通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轻小型无人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通用要求、验证试验、标识、包装、运输和

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轻小型无人直升机（起飞重量在０．２５ｋｇ～１５０ｋｇ之间）飞行控制系统及其部件

的设计与验证。其他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控制系统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３５０１８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类及分级

ＧＢ／Ｔ３８１５２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ＧＢ／Ｔ３８９２４（所有部分） 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８９９６ 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与试验方法

３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３．１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５０１８与ＧＢ／Ｔ３８１５２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１　

固件　犳犻狉犿狑犪狉犲

固化于集成电路中的软件。

３．２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ＡＤＳＢ：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ＡＨＲＳ：航姿参考系统（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Ｈｅａｄ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Ｉ：应用编程接口（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ＡＮ：控制器局域网总线（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Ａｒｅａ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ＮＳＳ：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ＩＭＵ：惯性测量单元（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

ＭＴＢＦ：平均故障间隔时间（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ｉｌｕｒｅ）

ＵＡＲＴ：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

ＵＳＢ：通用串行总线（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Ｂ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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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通用要求

４．１　控制方式

民用无人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应为直升机平台提供良好的稳定性和操纵性，控制无人直升机完成

自起飞到着陆的全过程飞行。无人直升机的控制方式宜分为：遥控、指令控制和自主控制。

４．２　功能

４．２．１　总则

飞行控制系统功能包括飞行控制功能、飞行管理功能和安全保护功能等。

４．２．２ 飞行控制功能

４．２．２．１ 一般要求

飞行控制功能包括：根据操作人员的指令和传感器反馈的状态，进行控制律计算，实现对无人直升

机平台的姿态、航向、速度、位置、轨迹等的控制。必要时，提供对动力系统的控制。

４．２．２．２　模式管理功能

模式管理功能包括：

ａ） 根据外部指令或飞行状态，进行遥控、指令控制、自主控制模式之间的切换；

ｂ） 判断模态进入和退出条件，进行模态调度与管理。

４．２．２．３　指令控制模态

为实现指令控制功能，宜提供如下控制模态：

ａ） 俯仰、滚转姿态保持；

ｂ） 航向给定与保持；

ｃ） 速度给定与保持；

ｄ） 高度给定与保持；

ｅ） 位置给定与保持；

ｆ） 垂直速度给定与保持（必要时）；

ｇ） 自动航线保持。

４．２．２．４　导航制导功能

导航制导功能宜包括：

ａ）　接收地面站指令，对航线、航点进行插入、删除、修改等操作；

ｂ）　根据预装航线及在线编辑的航线航点信息，生成相应的航路信息；

ｃ）　根据应飞航线及无人直升机当前信息计算侧偏、侧偏变化率、待飞距离、待飞时间等引导信息；

ｄ）　根据飞行状态判断是否满足航段交接条件，满足时进行航段交接；

ｅ）　根据地面站指令或应急处置要求，进行航线切换；

ｆ）　确定无人直升机当前的飞行阶段和飞行状态，根据性能约束，计算并输出控制律导引指令和控

制模态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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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飞行管理功能

４．２．３．１　一般要求

飞行管理功能包括：接口管理、设备管理等功能。

４．２．３．２　接口管理功能

对于飞行控制系统接收的遥控指令、传感器信息等进行状态监控、校验判断、信息解码，用于控制系

统内部使用。输入信息处理时，应加判必要的条件，并进行合理性判断和边界约束。

将无人直升机系统的状态信息、告警信息等内容进行组帧并按照约定格式进行遥测发送、飞行参数

记录。数据发送和记录的帧周期宜包含北京时间等时标，并满足试飞调整和故障判定的要求。必要时，

进行加密处理。

４．２．３．３　设备管理功能

４．２．３．３．１　动力管理功能

动力管理功能宜包括：地面启动、重启动、停机、功率控制、状态监测与告警等。

４．２．３．３．２　电气管理功能

电气管理功能宜包括：

ａ） 电气参数与状态监测；

ｂ） 相关用电设备接通与断开控制；

ｃ） 余度电源切换控制（必要时）；

ｄ） 电池余量计算与余电不足告警。

４．２．３．３．３　灯光管理功能

灯光管理功能宜包括：

ａ） 系统状态指示灯管理；

ｂ） 故障状态指示灯管理；

ｃ） 航行灯管理。

４．２．３．３．４　任务设备管理功能

任务设备管理功能宜包括：

ａ）　任务设备控制；

ｂ）　任务设备状态监视；

ｃ）　任务设备控制命令转发。

４．２．４　安全保护功能

４．２．４．１　一般要求

安全保护功能宜包括：应急处置、包线保护、航路重规划、信息重构等功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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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２　应急处置功能

无人直升机关键或重要设备等发生故障时，飞行控制系统进行应急飞行，宜包括：

ａ）　应急返航（包括不同约束，如最短时间、最短路径等）；

ｂ）　应急悬停（必要时）；

ｃ）　应急着陆；

ｄ）　应急迫降，必要时提供自转下滑功能。

４．２．４．３　包线保护功能

应根据无人直升机的飞行性能进行飞行包线保护，宜包括：

ａ） 俯仰角限制；

ｂ） 滚转角限制；

ｃ） 过载限制（必要时）；

ｄ） 最大飞行高度限制；

ｅ） 低高度触地防撞保护（必要时）；

ｆ） 低高度保安拉起（必要时）；

ｇ） 最大飞行速度限制；

ｈ） 最大上升速度限制（必要时）；

ｉ） 最大下降速度限制（必要时）；

ｊ） 着陆过程中的位置漂移、触地过载（或下降率）、抬头姿态等限制。

４．２．４．４　航路重规划功能

航路重规划功能宜包括：

ａ） 根据返航要求，在线生成返航航线；

ｂ） 根据应急处置的约束要求，在线生成应急航线；

ｃ） 根据地形信息和当前飞行状态，在线生成地形跟随／地形回避飞行航路（必要时）；

ｄ） 根据威胁状态或障碍信息，进行在线航路重规划（必要时）；

ｅ） 飞行航路重规划时应避开限飞区且满足飞行性能包线的要求。

４．２．４．５　信息重构功能

必要时，提供信息重构功能，如当主传感器速度、高度等信息失效时，使用备份传感器信息。

４．３　性能

４．３．１　一般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飞行控制系统性能要求应包含测量误差。

对于考虑结构弹性的飞行控制模态响应，系统宜满足规定的稳定性要求。

４．３．２　控制模态性能要求

４．３．２．１　俯仰、滚转姿态性能要求

俯仰、滚转姿态保持性能要求宜包括：

ａ）　俯仰姿态相对于基准的精度；

ｂ）　滚转姿态相对于基准的精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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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在规定的紊流强度中俯仰姿态的均方根偏差允许范围；

ｄ）　在规定的紊流强度中滚转姿态的均方根偏差允许范围；

ｅ）　受到姿态扰动时，回复时间和超调量。

４．３．２．２　航向性能要求

航向给定与保持性能要求宜包括：

ａ） 航向保持相对基准的精度；

ｂ） 航向基准为航向保持模态接通时刻的当前航向或给定的航向目标值；

ｃ） 在规定的紊流强度中航向保持的均方根偏差允许范围；

ｄ） 具有０°～３６０°的航向给定能力；

ｅ） 持续、稳定的偏航角速率；

ｆ） 前飞转弯过程中的滚转角限制；

ｇ） 进入和改出过程的瞬态和超调量。

４．３．２．３　高度性能要求

高度给定与保持性能要求宜包括：

ａ） 明确所保持的高度是绝对高度还是相对高度；

ｂ） 高度保持基准的精度；

ｃ） 高度基准为高度保持模态接通时刻的当前高度或给定的高度目标值；

ｄ） 前飞稳态盘旋时的高度保持精度；

ｅ） 进入和改出过程的瞬态和超调量；

ｆ） 绝对高度保持和相对高度保持模态切换的瞬态不影响飞行器的安全或任务执行。

４．３．２．４　速度性能要求

速度给定与保持性能要求宜包括：

ａ） 明确所保持的速度是地速、真空速还是指示空速；

ｂ） 速度保持的精度；

ｃ） 接通速度保持模态时的速度或给定值作为基准速度；

ｄ） 进入和改出过程的瞬态和超调量；

ｅ） 地速保持和空速保持模态切换的瞬态不影响飞行器的安全或任务执行。

４．３．２．５　位置性能要求

位置给定与保持是无人直升机的一项基本功能，应同时包括对纵向位置和侧向位置的给定与保持

功能，位置给定与保持性能要求宜包括：

ａ）　位置保持的精度；

ｂ）　在规定的紊流强度中位置保持的圆概率误差允许范围；

ｃ）　接通位置保持模态时的位置或给定值作为基准位置；

ｄ）　位置保持的控制与航向保持协调，不引起不期望的往复调节。

４．３．２．６　垂直速度性能要求

必要时，可提供垂直速度给定与保持功能，其性能要求宜包括：

ａ）　垂直速度的控制精度；

ｂ）　以给定值作为基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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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动态过程应平稳，考虑超调量和最大法向过载；

ｄ）　给定负的升降速度时宜提供高度保安，且转为高度保持模态时不产生大的超调。

４．３．２．７　航线性能要求

自动航线保持性能要求宜包括：

ａ）　自动航线控制精度；

ｂ）　在规定的紊流强度或侧风中自动航线控制的均方根偏差允许范围；

ｃ）　速度、高度同步变化时的航线控制精度；

ｄ）　有时间控制精度要求时，满足无人直升机到达指定点的时间误差范围要求。

４．３．３　稳定裕量

稳定裕量宜满足下列要求：

ａ） 所有空气动力回路在至少是１．５倍总增益时宜通过试验证明是稳定的；

ｂ） 所有非空气动力伺服回路在１．５倍总增益时宜证明始终是稳定的；

ｃ） 将４５°延迟引入到有总增益的任何回路时，不引起不稳定。

４．３．４　动力系统性能要求

当动力系统控制是系统的一项功能时，应实现动力系统的档位控制，并将转速稳定在期望的范

围内。

４．４　硬件

４．４．１　系统组成

飞行控制系统由计算部件、执行部件、传感器等组成。

４．４．２ 计算部件

计算部件宜满足以下要求：

ａ）　明确数字接口通道数、模拟接口通道数，能满足采样精度、实时控制等要求；

ｂ）　核心模块采用冗余等安全机制；

ｃ）　输入、输出信号具有可测试性；

ｄ）　规定并达到运行时间和存储空间裕量要求，宜留有２５％的内存和运行时间裕量。

４．４．３　执行部件

执行部件包括用于纵向、横向、航向、总距操纵控制的舵机，必要时也包括用于动力系统控制的舵

机，宜满足以下要求：

ａ）　采用直流电源作为能源；

ｂ）　结构形式采用旋转式／直线式、组合式／分体式、串联式／并联式；

ｃ）　必要时，采用冗余等安全机制；

ｄ）　电气特性指标满足使用要求，如功率、电压电流、传感器反馈方式等；

ｅ）　机械特性指标满足使用要求，如输出力矩、工作行程、机械行程、非线性特性、重量等；

ｆ）　环路特性指标满足使用要求，如控制精度、频带、阶跃响应、灵敏度等；

ｇ）　主桨舵机考虑高频交变载荷等使用环境需求；

ｈ）　执行部件满足安装空间要求，运动过程中不产生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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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　传感器部件、组件与模块

４．４．４．１　组成

除另有规定外，传感器部件、组件与模块宜由以下设备进行组合：

ａ）　可提供三轴角速率、加速度、姿态角信息的传感器，如ＩＭＵ、ＡＨＲＳ；

ｂ）　可提供绝对定位信息的传感器或传感器组合，如ＧＮＳＳ接收机；

ｃ）　可提供相对定位信息的传感器或传感器组合，如视觉模块；

ｄ）　可提供持续绝对高度信息的传感器或传感器组合，如气压计；

ｅ）　必要时，可测量真实相对高度信息的传感器或传感器组合，如超声波、无线电高度表等；

ｆ）　必要时，可提供周围障碍物信息的传感器或传感器组合，如雷达；

ｇ）　必要时，可提供航向信息的传感器或传感器组合，如磁力计；

ｈ）　必要时，可接收其他无人直升机位置信息的装置，如ＡＤＳＢ接收机。

４．４．４．２　功能

传感器部件、组件与模块宜具有以下功能：

ａ） 测量、计算无人直升机三轴角速率、三轴加速度、经度、纬度、高度、速度、航向、俯仰角、滚转角

等信息的功能；

ｂ） 设置传感器安装位置、安装误差等参数的功能；

ｃ） 传感器故障自检测功能；

ｄ） 必要时，具有探测障碍物和可飞行区域的功能；

ｅ） 必要时，具有探测温度、气压、磁场等环境信息的功能；

ｆ） 必要时，具有改善传感器性能的标定功能；

ｇ） 必要时，具有传感器信息防篡改的功能；

ｈ） 必要时，具有风速估计的功能。

４．４．４．３　其他

传感器部件、组件与模块宜考虑以下要求：

ａ） 关键传感器采用冗余等安全机制；

ｂ） 供电方式、功耗、接口、测量范围、测量精度、分辨率、非线性特性等满足使用要求；

ｃ） 传感器尺寸、重量符合无人直升机的总体要求；

ｄ） 对温度敏感的传感器，采取恒温结构、温度校准等措施；

ｅ） 对振动环境敏感的传感器，采取减震／隔震等措施；

ｆ） 对磁环境敏感的传感器，与磁性材料、高功率产品及电缆保持一定的距离；

ｇ） 气压计采取可靠的措施，防止气压传感器被堵塞或因外部环境而导致故障；

ｈ） 对采用回波机理的传感器天线，注意天线安装位置和安装角度，避免遮挡波束造成的信号品质

下降或自锁。

４．５　软件

宜满足以下要求：

ａ）　基本采样速率的选择满足控制律计算实时性的要求；

ｂ）　多任务宜采用分速率组的调度形式，任务时序应分配合理、相互协调；

ｃ）　考虑安全性，采取除零保护、溢出保护、越界保护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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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采用模块化设计，宜设计为应用编程接口（ＡＰＩ）的形式，便于用户开发；

ｅ）　具有良好的可维护性和可测试性；

ｆ）　每个固件具有唯一的标识，独立进行技术状态管理。

４．６　接口

４．６．１　电气接口

飞行控制系统应对所有电气接口特性进行定义。除另有规定外，使用直流供电，电气接口特性宜

包括：

ａ）　供电方式；

ｂ）　适用供电电压、电流与功率范围；

ｃ）　接口信号工作频率与负载能力；

ｄ）　信号接口电平；

ｅ）　波形、极性与相位关系；

ｆ）　信号的输出和输入属性；

ｇ）　阻抗与绝缘阻抗；

ｈ）　短路保护和反向保护；

ｉ）　防反插设计、防插错设计。

４．６．２　通信协议

与外部进行总线通信的接口，需约定通信协议，一般要求：

ａ）　遥控信息中包含控制指令、航路信息、威胁信息、限飞信息（必要时）等；

ｂ）　遥测信息中包含无人直升机系统的主要参数与状态、遥控指令回报信息、告警信息等；

ｃ）　飞行参数信息中包含无人直升机系统的主要参数与状态、遥控指令回报信息以及详细的告警

信息等；

ｄ）　协议制定时，考虑数值边界、指令保护等措施；

ｅ）　对于某些需要防止恶意篡改的信息，如全球导航卫星信息、限飞数据等，系统宜采取可靠的信

息安全措施，如签名认证、信息加密等技术（必要时）。

４．７　通用质量特性

４．７．１　安全性

４．７．１．１　一般要求

系统应支持典型故障的自动处理，以提高使用安全性，如：传感器故障后使用故障安全值、测控失效

后自动返航等。

系统中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应分别按技术规范中安全技术要求规定进行设计，以确保制造和使用

中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４．７．１．２　定量要求

必要时，按照订货方的要求或根据无人直升机损失造成的影响（包括地面人员），提出安全性相关指

标，即因飞行控制系统故障而导致的每飞行小时无人直升机的损失概率。

４．７．２　可靠性

系统可靠性设计宜制定产品的可靠性设计准则，按需开展可靠性分配、预计和验证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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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考虑相应可靠性指标，包括使用寿命、平均故障间隔时间（ＭＴＢＦ）和任务可靠度等；

ｂ）　根据用户的可靠性定量要求逐级分配可靠性指标；

ｃ）　对飞行控制系统及设备的设计进行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对关键的或重要的元器件或电路应

进行容差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

ｄ）　根据对重量、体积、经济性、基本可靠性与任务可靠性的权衡分析，确定是否采用余度设计。

４．７．３　维修性

系统维修性设计宜包括：

ａ）　对需要维修、更换的零部件留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ｂ）　考虑维修性指标，如平均修复时间、平均维修间隔时间等；

ｃ）　对于使用频度较高的部件，其安装位置便于操作，且预留便捷的操作口盖；

ｄ）　接口标识语义明确、字体／图形清晰无歧义、位置合适、易于观察。

４．７．４　测试性

４．７．４．１　一般要求

通过系统内部ＢＩＴ设计，配合地面支持设备，应能实现系统状态的检测、诊断和隔离。测试性覆盖

率、隔离率和虚警率的指标宜综合考虑产品的任务需求、使用场景、重量成本等因素。

４．７．４．２　自检测设计

自检测功能实现设备故障诊断，宜包括：上电自检测、飞行前自检测、飞行中自检测和维护自检测等

功能。上电自检测主要在上电时自动对飞行控制系统内部电子部件的硬件功能正确性进行检测；飞行

前自检测在起飞前进行，除了对系统内部进行功能检测外，还包括性能检测、交联设备检测；飞行中自检

测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实时监控系统的功能和性能；维护自检测用于飞行后检测与维护，通过配合地面检

测设备，检查飞行控制系统和外部交联设备的状态。

飞行前自检测和维护自检测应设计安全的进入／退出联锁条件，并在必要时，施加相关的激励进行

测试。

４．７．４．３　起飞条件检查功能

起飞条件检查功能用于确认是否满足起飞必要条件的最小集合，如：发动机状态、飞行控制系统、主

要传感器等关键系统的状态、通信链路的状态、装订航线的合理性等。

４．７．５　保障性

系统的保障性宜满足以下要求：

ａ）　飞行控制系统地面维护检测设备宜包含自身检测、数据／故障下载、参数标定、传感器校准指令

发送等功能；

ｂ）　减少保障设备的需求；

ｃ）　提交完备的用户手册，宜包括：产品物料清单、系统工作原理、系统使用说明（包括使用限制）、

飞行前检查项、故障处置措施、其他用户须知悉的信息等。

４．７．６　环境适应性

飞行控制系统应能够承受温度、湿度和其他自然环境的使用极限条件，并在使用寿命周期内能够正

常工作。对于霉菌、盐雾、湿热、砂尘等特殊极端环境条件，根据实际使用环境及用户需求进行明确，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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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应按照ＧＢ／Ｔ３８９２４规定的相关要求执行。

４．７．７　电磁兼容性

飞行控制系统及其部件应满足与无人直升机系统兼容工作的要求，电磁兼容性应满足技术规范要

求的项目，试验方法应按照ＧＢ／Ｔ３８９９６规定的相关要求执行。

４．７．８　标准化要求

系统宜满足下列要求：

ａ）　部件的设计满足标准化要求，宜参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适的企业标准，以及其他经批准的

国内、国际标准的相关内容执行；

ｂ）　相同设备、组件和可替换零件符合互换性要求，部件或零件更换后，不需要重新调整参数或重

新调整其他部件或零件以保持整体性能和公差；

ｃ）　通信接口采用标准类型，如ＵＡＲＴ、ＣＡＮ、ＵＳＢ等。

５　验证试验

５．１　型式试验

５．１．１　试验概述

型式试验是为了验证飞行控制系统能否满足技术规范的全部要求所进行的试验。

型式试验应在产品设计定型、生产定型或转产时进行，但在产品的主要设计、工艺及材料有重大改

变而影响产品的重要性能，使原来的鉴定结论不再有效时，也应进行型式试验。

５．１．２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宜包括：

ａ）　接口测试；

ｂ）　功能测试；

ｃ）　性能测试；

ｄ）　传感器测试；

ｅ）　联调测试；

ｆ）　数据记录测试；

ｇ）　环境适应性试验；

ｈ）　电磁兼容性试验；

ｉ）　可靠性、寿命试验（必要时）；

ｊ）　软件测试（必要时）；

ｋ）　外观检查；

ｌ）　其他。

５．１．３　合格判据

型式试验合格判据包括：

ａ）　测试结果满足全部要求时，判定型式试验合格；

ｂ）　若其中任一试验项目不符合要求，允许排除故障后再次提交试验；若检验合格仍可判定为型式

试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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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出厂检验

５．２．１　检验概述

出厂检验是指研制单位在飞行控制系统交付之前为保证出货产品满足用户品质要求所进行的检

验，经检验合格的产品才能予以放行交付。出厂检验应每套进行，当交付量较大时，也可与用户协商采

用抽样检验的方式。

５．２．２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宜包括：

ａ）　接口测试；

ｂ）　功能测试；

ｃ）　性能测试；

ｄ）　外观检查。

５．２．３　合格判据

出厂检验合格判据包括：

ａ）　完成全部试验项目且满足全部要求时，判定该产品出厂检验合格；

ｂ）　若其中任一检验项目不符合要求，则应暂停成品的检验与交付，在找出缺陷原因并采取有效纠

正措施后，重新进行加倍抽样检验。

６　标识、包装、运输和储存

６．１　标识

６．１．１　产品标识

飞行控制系统应标明：

ａ）　产品名称、型号；

ｂ）　产品序列号，通过产品序列号能追溯到产品的生产日期、出厂前检测数据；

ｃ）　制造商或商标；

ｄ）　适用电压（必要时）；

ｅ）　认证标志或适航标准（必要时）。

６．１．２　包装标识

包装标识应满足ＧＢ／Ｔ１９１中的相关规定。

６．２　包装

产品应与包装标识相一致，产品包装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选择适当的材料、型式和结构，减少包装材料用量和降低包装成本，有效地利用资源，尽量采取

可回收利用材料，减少包装废弃物，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ｂ）　产品包装环境清洁、干燥、无有害气体，并具有防霉、防蛀特性；

ｃ）　确保在正常的流通过程中，能够抵御规定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不发生破损或损坏等现象；

ｄ）　根据产品的特性及搬运、装卸、运输、仓储等流通条件，合理选用带有防护装置的包装，如防震、

防雨、防潮、防霉、防尘等防护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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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产品包装内装有必备的随机文件，这些随机文件宜包括合格证、物品清单、使用说明书和其他

有关的技术文件，若有关用户所须知的信息未在随机文件中充分描述而需要查阅相关电子文

件时，在随机文件中宜清晰说明所须知的电子文件信息和正式的获取途径。

６．３　运输与储存

储存环境应有良好的通风，远离可能的热源、火源、强电场、强磁场和强电磁场。通常适用于公路、

铁路、水路和航空运输。在规定的运输和存储条件下，产品及包装不会造成严重故障或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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